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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会议 

2017 年 5 月 2 至 12 日，维也纳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利比亚、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

巴勒斯坦国、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提交的联合工作文件 

  背景 

1. 自 1970 年代以来，阿拉伯国家一直努力在各种国际论坛上陈述自己对安全

的担忧。它们始终对中东存在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

定规范的核武器、核设施及核方案表示合理关切。 

2. 阿拉伯国家提出了一个均衡办法来解决本区域的核扩散问题，即建立中东无

核武器区。该倡议采用了全区域办法，寻求保障所有人的安全，而避免以选择性

和带偏见的方式逐案处理每个国家的核问题。 

3. 为了确保《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长，《条约》的三个保存国(美利坚

合众国、俄罗斯联邦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了关于中东的决议，

作为一项全面协议一部分。 

4. 在 1995 年关于中东的决议通过之后的 15 年中，国际社会，尤其是该决议的

三个提案国，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实际执行该决议。 

5. 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了关于执行 1995 年

决议的行动计划。2010 年大会请联合国秘书长和上述三个保存国在 2012 年召集

举行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会议(建区会议)，但有

一项谅解，即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的谈判进程将随着建区会议启动。 

6. 但是，由于这三国和以色列缺乏政治意愿，没有认真作出努力，在商定时间

举行建区会议的努力再次受挫，会议被推迟，且未确定具体举行时间。此外，由

于某些国家采取顽固立场，驳回了所有就关于中东的决议提出的建议，2015 年审

议大会未能通过最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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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阿拉伯国家几乎耐心用尽；它们感到愤慨的是，尽管自己采取了积极

和开放的做法来对待 2010 年行动计划，而该计划已部分规定了关于中东的决议

的执行工作的职权范围，但拖延和延迟还是一再发生。 

8. 在缔约国 2015 年审议大会失利以来的两年中，负责召集举行建区会议的各

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阿拉伯国家则开展了一次全面审查，以评估自身立

场，并提出各种想法和建议，力求履行自己的承诺。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它们知道，该问题是决定即将举行的 2020 年审议大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9. 巴勒斯坦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与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全面保障监督

协定；这再次表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致力于维护国际安全并确保中东区域没有

核武器及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10. 提交本工作文件的阿拉伯国家在此强调以下几点： 

 (a) 1995 年关于中东的决议是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

该决议依然有效，直至其目的和目标得以实现； 

 (b) 《条约》的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尤其是三个提出关于中东

的决议的条约保存国，负有执行该决议的责任； 

 (c) 要确保中东区域安全，就不能废弃在中东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让所有核设施和核方案都接受原子能机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的规范这一目标。 

11. 它们请各方采取以下行动： 

 (a) 只有当《条约》得到普遍加入，其宗旨和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尚未加入

《条约》的国家，特别是以色列，应作为无核武器国家加入。该目标未能按期实

现一事仍是阻碍加强核不扩散制度的拦路石； 

 (b) 它们尽管对某些方面未履行 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及 2010年审议大会

规定的国际义务感到愤慨，但作为例外，它们支持一种观点，也认为负责召集举

行原本应在 2012 年举行的会议的各方，即联合国秘书长和提交关于中东的决议

的三个国家，应根据已经阐明的准则和原则，继续筹备立即召集举行关于在中东

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会议，并确保为此作出的努力取得成功； 

 (c) 该会议各召集方与其泛泛地陈述自己对执行 1995 年决议的承诺，不如

就履行相关义务的各阶段提交完整的计划和时间表； 

 (d) 该会议应在 2020 年审议大会之前由联合国和《条约》的三个保存国主

持召开，协商进程也应照此办法启动。 

12. 最后，为了维护《条约》的公信力，提交本工作文件的阿拉伯国家希望明确

告知所有缔约国，自己以认真的态度提出了建议，负责执行 1995 年关于中东的

决议和落实 2010 年所通过机制的各国理应以同样认真的态度作出回应。详细的

进度报告应提交即将召开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和 2020 年审查大会。 


